
   证券代码：600080      股票简称：金花股份     编号：临2022-005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为公司控股股东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花投资”）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66,897,6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7.92%，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3.63%）被司法拍卖，由新余兴鹏同创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信金、熊俊彦在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已出具执行裁定书

（（2021）陕01执 547号之十）。

2. 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将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公司将暂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西安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金花投资合同纠

纷一案中，于2022年 1月 14日 10时至2022年 1月 15日 10时（延时除外）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金花投资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66,897,6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92%。（详见公司2021年 12月 8日披露的

“临2021-065号”《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

告》）

2022年 1月 15日，新余兴鹏同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信金、

熊俊彦在拍卖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533,843,278 元（伍亿叁仟叁佰捌拾肆

万叁仟贰佰柒拾捌元）胜出（详见公司2022年 1月 8日披露的“临2022-003”

号《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2022年 1月 21日，公司收到新余兴鹏同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称“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交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其2022年 1

月 19日收到的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陕01执 547号之十执行裁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次权益变动前，金花投资共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71,447,6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14%。本次权益变动股份变更过户后，金花投资持有公

司的股份将减少至4,5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新余兴鹏同创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3,448,827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8.96%；吴信金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7,460,2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8%；熊俊彦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988,5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8%。本

次权益变动将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司将暂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发布的《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公司已经就新余兴鹏同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到的上述西

安中院执行裁定书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事项通知金花投资，金花投资回复，

截止目前其尚未收到西安中院执行裁定书，待收到裁定书后按照相关规定提交

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办理《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所述相关手续，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为

《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25日


